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
	長期照護系(所)研究所　提要口試應備資料清單
(本清單請務必使用系(所)網站公告之最新表單填寫與繳交，放至資料第一頁)

	學　　號：
	
	學生姓名：
	
	考試日期：
	

	【考前檢附文件】

	□ 壹、論文提要口試審查申請書 至少考試前3週送達系(所)辦公室
□ 在學證明。
□ 論文計畫書摘要。
□ 審查委員基本資料表：
一、考試委員至少需乙名以上系(所)外委員；與研究生有親屬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。
二、指導教授不得為召集人，交至系(所)辦公室前務必先請指導教授簽章。
三、應具備下列資格(目次)，詳見「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表」，委員名稱請至大專校院一覽表查詢。
(1)具教授、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資格者。
(2)中央研究院院士、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或助理研究員。
(3)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
(4)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。
★ 第3、4目委員須檢附「第3、4目委員學術上著有成就資料清單」
四、提出申請時，□ 本學期修習 / □ 　　　　　　已修畢「專題研究」。
五、提繳本表前已完成 　　　　　　 借用登記(借用時間需包含佈置及復原時間)。

	□ 貳、「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(教務處下載) 
尚未申請者才需提繳。□ 論文計畫書摘要。


	【考後檢附文件】

	· 壹、領款收據：委員口試費
一、請務必確認應填欄位是否均依範例填妥。(若考試委員銀行帳戶為元大銀行或大眾銀行，請務必確認銀行合併後所屬分行及分行代碼)
二、繳回時請務必確認收回3張「領款收據」，並連同委員領款收據帳號存摺正面影本一併繳交(本校教師免繳)。
· ．貳、論文提要口試審查意見表
一、煩請確認所繳回之資料是否均有3位口試委員簽章。
二、考生應於考試後繳交正本至系(所)辦公室備查，若需相關資料可向系(所)辦公室提出影印需求。




